附件：

宁夏注册会计师行业和资产评估行业

业务报告防伪报备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建立健全我区注册会计师行业和资产评估行业诚信信息监控体系，及时跟踪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有关业务信息和动态，加强我区注册会计师行业和资产评估行业的自律监督管理，维护注册会计师行业和资产评估行业服务市场秩序，保障社会公众利益和行业合法权益，提升行业社会公信力，防范不法分子假冒会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机构(以下简称执业机构)出具报告的行为，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和中国资产评估协会的有关要求，结合我区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属于宁夏注册会计师和资产评估行业自律管理规范，宁夏注册会计师协会和资产评估协会(以下简称行业协会)根据本办法依托我区注册会计师行业公共服务平台，建立防伪报备系统进行自律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遵循科学化、便捷化、精准化原则，抓住大数据发展的重要机遇，通过挖掘大数据信息价值，主动融入市场，促进我区注册会计师和资产评估行业信息化管理水平整体提升。

第四条  业务报告使用防伪编号仅证明业务报告是由经依法批准设立的、具有法定执业资格的执业机构出具，审计鉴证业务报告的法律责任主体是签字注册会计师及其所在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业务报告的法律责任主体是签字资产评估师、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及其所在资产评估机构，行业协会不承担业务报告的任何法律责任。

第五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区范围内依法设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含分所）、资产评估机构（含分支机构）以及外省来我区执业的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

第六条  执业机构依法开展的所有法定业务均应进行业务报告防伪报备。执业机构出具业务报告，应当使用防伪验证码。

第七条  行业协会负责业务报备管理系统的建设、运行、维护、监督和备案管理，根据行业发展和信息化建设发展情况可修改完善报备内容。

第八条  行业协会将把执业机构业务报备信息作为今后开展执业质量检查、综合评价、社会责任评价及股东资格审核等工作的主要依据。

第九条  防伪报备系统开发、维护、管理人员，业务报备信息录入、修改、传输人员，以及报备信息日常管理、汇总分析人员等，对防伪报备系统涉及的相关信息负有保密责任。

第二章 业务报告防伪报备系统的使用与管理

第十条  执业机构应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录入相关业务基本报备信息。执业机构的负责人为业务报告防伪报备的第一责任人，对执业机构上报的相关业务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

第十一条  执业机构应当高度重视，并指定专人负责业务防伪报备软件的录入、维护及报备过程中与行业协会的联络工作，并在相应的管理制度中予以明确，为业务防伪报备工作的开展提供制度保障。

第十二条  执业机构按照法律、法规开展的法定业务均应进行业务报备，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业务：审计、验资、其他鉴证业务、资产评估业务。

第十三条  执业机构进行业务防伪报备采用网上实时报备方式。执业机构在出具报告前，登录“宁夏注册会计师协会网站——宁夏注册会计师行业公共服务平台”，按要求录入报告数据后，系统自动生成带有随机分发的防伪验证码的报告封面，同时自动生成业务报备。

执业机构应将带有防伪编号和防伪条形码的报告封面附加在出具业务报告书的首页。

第十四条  外省执业机构来我区临时执业的，登录“宁夏注册会计师协会网站——宁夏注册会计师行业公共服务平台”申请临时账号进行备案登记，备案登记审核通过后，通过临时账号登陆系统进行业务报备。

备案时需提供以下材料供查验：

(一)执业机构营业执照、执业证书；

(二)签字注册会计师执业证书（通过本年度年检的）;

(三)业务约定书或委托合同。

以上材料均需要提供原件的电子扫描件。

第十五条  执业机构终止时，应将密钥交回行业协会，行业协会将停止该执业机构使用“宁夏注册会计师行业公共服务平台”。

第十六条  行业协会根据工作需要，可向有关管理部门提供执业机构的相关业务防伪报备信息。

第十七条  政府部门、投资者和债权人及社会公众，可以登录宁夏注册会计师协会网站（http://www.icpanx.org.cn/），查询、验证执业机构出具业务报告的真伪。

第十八条  防伪报备系统开发、维护、管理人员以及协会工作人员对在业务报备中了解到的执业机构重要信息及其客户情况负有保密责任。未经批准，擅自对外提供执业机构业务报备信息的，将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第三章 防伪报备数据的修改与作废

第十九条  执业机构已获取防伪编号的业务报告，在规定时间之外需要修改报备信息的，应向协会提交经主任会计师（或经授权的副主任会计师）、机构负责人签名并加盖执业机构公章的书面申请，申请中应注明申请修改报备信息的原因，报协会修改。

第二十条  执业机构已获取防伪编号的业务报告，原则上不予撤销。执业机构和委托人达成解除服务协议的报备需要作废的，应向协会提交加盖执业机构公章的作废申请，申请中应注明申请作废的原因及相关证明（业务约定书复印件、委托方解除合同的相关证明等），报协会备案后退回作废，作废后的报告号不能继续使用。

第四章 异常报备情形的处理或处罚

第二十一条  协会对“业务报告防伪报备系统”的有关信息进行实时监控。对存在异常报备情形的执业机构，给予书面提醒或暂停使用“业务报告防伪报备系统”自动报备的处理。

第二十二条  执业机构在业务防伪报备中存在以下情形的，由协会给予书面提醒：

(一)业务报备数据存在较多错漏的;

(二)出具报告数量异常的;

(三)其他应当给予书面提醒处理的情形。

第二十三条  执业机构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协会暂停执业机构使用“业务报告防伪报备系统”自动报备：

(一)通过录入虚假信息等不正当手段获取业务报告防伪编号的;

(二)将同一防伪编号用于不同内容报告的;

(三)存在报备异常情况，经书面提醒仍不予改正的：

(四)其他应当暂停使用“业务报告防伪报备系统”自动报备的情形。

第二十四条  执业机构存在本办法第二十二条、二十三条所列情形，逃避协会日常监管的，协会责令其整改，并将其列为重点监管对象。对拒不整改的，视其情节轻重提交惩戒委员会给予相应的行业惩戒。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协会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后发布，自2017年1月1日起施行，由协会负责解释。

